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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安全防范协会

成都安全防范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适应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推动行业及相关企业的技术

进步和管理进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团体标准管理规

定（试行）》的规定，为加强成都安全防范协会团体标准的规范化管理，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成都安全防范协会团体标准为自愿性标准，为市场自愿选

用。

第三条 制定团体标准，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创新驱动、协

调推进的原则，积极、广泛吸纳行业内企业和其他相关组织积极参与。

第四条 鼓励采用转化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

第五条 成都安全防范协会团体标准由社会团体组织制定、发布、

实施和监督管理，制定过程公开、公平、公正。

第六条 成都安全防范协会团体标准标准编号由团体标准代号、团

体代号、团体标准顺序号和年代号构成。格式如下：

T/ GHTXXX - XXXX

年代号

标准顺序号

成都安全防范协会团体代号

团体标准代号

第二章 标准制修订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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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成都安全防范协会团体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包括：立项、起

草、征求意见、审查、批准、发布、实施、复审等阶段。

第八条 成都安全防范协会团体标准制修订项目由成都安全防范协

会或会员单位提出立项申请，填写团体标准制修订项目立项申请书（见

附件一）。

第九条 团体标准立项申请相关材料，一般包括：

1、标准制定的目的、意义或必要性；

2、标准主要技术要素及使用范围说明。

第十条 成都安全防范协会对标准立项进行技术论证，如项目未通

过论证，则通知该项目提出者不予立项。

第十一条 经协会批准立项的团体标准，由协会公开征集项目承担

和参与单位，原则上由立项申请单位承担，职责包括征集参与单位、组

建标准编制组、确定主要起草人员等。标准编制组的构成应符合利益相

关方代表均衡的原则，并需报协会批准。

第十二条 标准编制组按照国家标准化的各项规定以及企业生产、

销售等实际情况编写标准征求意见稿，报协会秘书处。

第十三条 协会秘书处将标准征求意见稿印发给协会团体会员征求

意见（也可扩大征集对象，包括全市相关生产、销售企业以及大专院校

专家）。征求意见的期限一般为 30日，逾期不回复按无异议处理。

第十四条 标准编制组对征求反馈的意见进行归纳、整理，然后经

组内集体讨论、确定，逐条提出处理意见，并完善形成标准审查稿和起

草标准审查组建议名单，一并报协会秘书处。

第十五条 协会秘书处组织行业专家和标准化专家组成技术审查组

进行标准审定，一般采用会议审查的方式进行。标准中的原则性、政策

性问题和重大技术性问题，以及所有的分歧，都应在会上通过讨论、协

商取得一致。参与审定的审查人员不得少于 5 人的单数，获得 3/4 以上

的赞成票为通过。标准起草人员不应参与表决。

第十六条 协会秘书处对审查通过的团体标准进行批准、发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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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并由成都安全防范协会发布。

第三章 团体标准实施

第十七条 协会团体标准实施后，会员单位应采用相应的协会团体

标准。其他非会员单位采用本协会团体标准的应得到协会的书面授权，

方可作为该单位的执行标准。

第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对团体标准实施中发现的问题，向

协会进行反馈。

第十九条 协会根据相关领域的实际发展需要，适时进行复审，复

审周期一般不超过 5 年。复审可以采用会议审查或函审，一般要有参加

过该团体标准技术审查工作的单位或人员参加。

第二十条 成都安全防范协会团体标准复审结果按下列情况分别处

理：

1、不需要修改的成都安全防范协会团体标准确认为继续有效；确

认继续有效的团体标准不改变顺序号和年代号；

2、需要修改的成都安全防范协会团体标准作为修订项目立项，修

订的协会团体标准顺序号不变，原年代号改为修订后发布的年代号；

3、已无存在必要的团体标准，予以废止。废止的标准号不再使用

于其他团体标准的编号。

第二十一条 复审的结果，由成都安全防范协会以正式文件予以发

布。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成都安全防范协会附则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成都安全防范协会（盖章）

2024 年 01 月 24 日


